
证券代码:002097� � �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12-006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

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股份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

议前一个交易日及召开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的名称

、

持股数量

、

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前十名社会公

众股股东持股情况

：

序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何清华

１１１０５８７６０ ２６．３５

２

天和时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２７１７２９４ １０．１４

３

长沙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８０７４９ １．１８

４

龚进

３９６７０８９ ０．９４

５

长沙中南升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４８０８０ ０．８２

６

郭勇

３３６０１５４ ０．８０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２８９２３４１ ０．６９

８

朱建新

２８３４０１５ ０．６７

９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２５０００ ０．６２

１０

陈建平

１９５３１４６ ０．４６

二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前十名社会公众股股

东持股情况

：

序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何清华

１１１０５８７６０ ２６．３５

２

天和时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２７１７２９４ １０．１４

３

长沙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８０７４９ １．１８

４

龚进

３９６７０８９ ０．９４

５

长沙中南升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４８０８０ ０．８２

６

郭勇

３３６０１５４ ０．８０

７

朱建新

２８３４０１５ ０．６７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２７７８３４１ ０．６６

９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２５０００ ０．６２

１０

陈建平

１９５３１４６ ０．４６

特此公告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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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6�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2-05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及子公司福建星网锐

捷软件有限公司

、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

福建星

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

福建省财政厅

、

福建省

国家税务局

、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编号为闽科高

[2012]1

号

《

关于认定福

建省

2011

年第一批和第二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

》

和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认定本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成为福建省

2011

年第一批复审高

新技术企业

。

本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

GF201135000021

；

福建星网锐捷

软件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

GF201135000036

；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

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

GF201135000101

；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

GF201135000003

；

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

GF201135000006

；

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9

日

，

有效期三年

，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根据相关规定

，

本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

，

将在有效期内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执

行

15%

所得税税率

。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

以上税收优惠

政策不会影响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特此公告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股票简称：深天马A� � � �公告编号：2012-009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03

月

09

日

（

星期五

）

以书面和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2

年

03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会成员

7

人

，

实际参会的董事

7

人

，

分别为

：

吴

光权先生

、

蔡展生先生

、

由镭先生

、

汪名川先生

、

邹雪城先生

、

陈少华先生

、

章

成先生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

《

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表决情况为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同意聘任耿言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特此公告

。

附件

：

耿言安个人简历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

：

耿言安个人简历

耿言安

，

男

，

1982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2003

年毕业于安徽工业大学会计学专

业

，

2007

年至

2008

年

，

进修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2006

年在艾尔法软件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担任

ORACLE ERP

财务顾问

，

2007

年加入天马公司

，

历任上海天

马微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

财务副总监

，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

耿言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12-19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出了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在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时间

：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2

年

3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2

年

3

月

15

日

-3

月

16

日

其中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

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

com.cn

）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2

年

3

月

15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3

月

16

日

15

：

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

3

、

会议主持人

：

由于公司董事长侯毅先生出差

，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原先生主

持

。

4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20

楼会议室

5

、

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名

，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91,429,38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518%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1,363,28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2.406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6,104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045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

经合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

形成如

下决议

：

一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一

）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

同意

91,429,389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二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

同意

91,429,389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本

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三

）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

：

同意

91,429,389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429,389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429,389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

、

审议通过了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429,389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本次参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

东大会规则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会议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备查文件

：

1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2-016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2012

年

3

月

15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

，

费长书

、

李娟

（

女

）

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

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附简历

：

费长书 男

，

1967

年

11

月出生

，

大学文化

。

2002

年进入本公司

，

现任公司

主任工程师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李娟 女

，

1981

年

11

月出生

，

大学文化

。

2003

年进入本公司

，

现任公司

生产调度主管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2-017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6

日

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一

、

会议以

8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信息披露的

整改措施公告

》。

《

关于信息披露的整改措施公告

》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http://

www.cninfo.com.cn

）。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2-018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的整改措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3

月

5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来的

《

关于对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管函

》【

2012

】

第

18

号

（

以下简称

"

监管函

"

）。

收到监管函后

，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

，

及时向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监管函内容

，

并召集公司相关负责人

召开专题会议

，

对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信息披露制度

》、《

中小

板企业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

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及其修正

》

等

，

制定相

应整改措施并予以及时落实

、

整改

。

一

、

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披露

2011

年度报告

，

在年报摘要中未同时披露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而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发布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时间晚于年报信息披露时间

，

信息披露不及时

。

二

、

自查情况

自

2012

年

3

月

5

日晚上收到

《

监管函

》

后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6

日上午召

集公司相关负责人专题会议组织展开自查

。

经过自查

，

董事会认为造成上述问

题的主要原因是年报制作人员对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学习不够

，

没能掌握最新

的信息披露要求

，

导致信息披露不及时

。

三

、

整改措施

1

、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

公司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了

《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2

、

强化信息披露管理

。

一是充实董事会办公室专业力量配置

，

不断提高信

息披露工作质量

；

二是完善发布公告的内部审核程序

，

确保公告程序

、

内容合法

合规

；

三是加强相关部门间沟通协作

，

明确信息披露各环节的责任人及重大事

项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及其义务

；

四是加强现有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

，

确保及时

掌握最新监管要求

。

3

、

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

公司将根据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年报信息披露重

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宣贯落实信息披露工作问责制

。

公司董事会已责令本次

年报制作人员作出检讨

，

并重申今后凡在信息披露工作上出现差错给公司和资

本市场造成不良影响的

，

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

从而确保信息披露质量的

不断提高

，

充分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

4

、

整改责任人

：

董事会秘书

。

5

、

整改完成期限

：

2012

年

3

月

31

日

。

6

、

整改要求

：

长期落实

，

持续规范

。

公司董事会对于信息披露不及时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通过对

本次问题的充分自查与及时整改

，

公司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信息披露工作的真实

性

、

及时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

公司将以此为契机

，

认

真

、

全面地落实整改措施

，

持续改善公司治理

，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

提升规范运作

水平

，

不断提高公司经营质量

，

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2-019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5000吨耐高温薄型面料

专用氨纶技改项目试生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四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5000

吨耐高温

薄型面料专用氨纶技改项目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4

月

18

日的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15000

吨耐高温薄型面料专用氨纶技改项目

"

已于

2012

年

3

月投入试生

产

。

该项目达产后

，

公司氨纶年产能将达到

57000

吨

，

将进一步扩大公司氨纶业

务

，

提高产品差别化率

，

对提高公司规模效益和市场份额带来积极的影响

。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2-020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复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氨纶市场持续疲软

，

氨纶产品价格下行

，

结合公司生产线技改检修计

划

，

公司自

2011

年

12

月开始对部分生产线实行停产检修改造

。

停产公告详见

2011

年

12

月

3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自减产之日起

，

公司对停产的生产线进行了检修改造

，

目前已全部完成

。

近

期

，

公司根据产品结构调整

、

市场情况陆续安排复产

，

截止目前公司停产检修改

造的生产线已全部复产

。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07� � �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编号：2012-012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4

：

00

在嘉峪关市酒钢宾馆

8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

董事会

，

大会由董事长程子建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进行

，

公司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

、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表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353

人

，

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3,471,

401,80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91,357,424

股的

84.85%

。

2

、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

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3,431,

434,47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91,357,424

股的

83.87%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50

人

，

代表股份

39,967,32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4,091,357,424

股的

0.98%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

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

》

本议案

42,186,99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

；

2,844,956

股反对

；

459,700

股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73,556

股反对

；

729,200

股弃权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

》

公司关联股东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项议案的第

7

小项时

进行了回避

。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471,401,805

股

。

本议案分为

9

个小议案逐项表决

，

结果如下

：

1

、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7,656

股反对

；

735,100

股弃权

。

2

、

发行方式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7,756

股反对

；

735,000

股弃权

。

3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7,756

股反对

；

735,000

股弃权

。

4

、

发行数量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7,756

股反对

；

735,000

股弃权

。

5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72,256

股反对

；

730,500

股弃权

。

6

、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7,756

股反对

；

735,000

股弃权

。

7

、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关联股东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项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

。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491,655

股

。

本议案

42,188,89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

；

2,563,15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8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7,656

股反对

；

735,100

股弃权

。

9

、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3,15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的议案

》

公司关联股东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项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

。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491,655

股

。

本议案

42,188,89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

；

2,563,15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公司关联股东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项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

。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491,655

股

。

本议案

42,188,89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

；

2,567,756

股反对

；

735,000

股弃权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公司关联股东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项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

。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491,655

股

。

本议案

42,188,89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

；

2,563,15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3,15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议案

3,468,099,04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

2,563,15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

公司关联股东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项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

。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491,655

股

。

本议案

37,554,939

股同意

，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5%

；

7,197,116

股反对

；

739,600

股弃权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55� � �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2012－016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议收购金鼎矿业4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履行在金岭矿业

2009

年度定向增发中相关承诺内容

，

积极解决与控控股

股东金岭铁矿的同业竞争问题

，

2012

年

2

月

3

日金岭铁矿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相关

规定

，

通过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金鼎矿业

40％

股权

，

2012

年

3

月

1

日公

司顺利竞购成功

，

2012

年

3

月

15

日与金岭铁矿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签署了股权

转让交易合同

，

交易价格

105,832.70

万元

，

双方约定

，

股权交割日为

2012

年

4

月

1

日

，

金鼎矿业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

2012

年

3

月

31

日

。

项目履行程序情况

：

2011

年

12

月

12

日

，

公司因重大项目开始停牌

；

2012

年

2

月

5

日

，

公司

6

届

11

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拟竞购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股权的议案

》；

2012

年

2

月

28

日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拟竞购山东金

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股权的议案

》；

2012

年

3

月

15

日

，

公司与金岭铁矿签署

金鼎矿业股权转让协议

，

并将尽快办理股权和价款的交割等相关手续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就相关工作进

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

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45� � � �公司简称：

*

ST钛白 公告编号：2012-2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

，

本公司存在因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

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

）

被

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根据

《

上市规则

》

14.3.1

的规

定

，

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一

、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

营部对被申请人本公司的重整申请

，

并于同日作出

（

2012

）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对本公司重整

，

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

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2011-69

号公告的内容

）。

二

、

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

关规定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

《

人民法院报

》、《

甘肃日报

》

和

《

嘉峪关日报

》

刊登了

《

受理破产重整案件公告

》，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

《

中

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

》

的公告

（

编

号为

2011-69

号

）。

三

、

经管理人申请

，

12

月

6

日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嘉民重整字第

01-2

号

《

决定书

》，

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

四

、

经管理人申请

，

12

月

26

日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嘉民重整字第

01-3

号

《

决定书

》，

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继续履行中核华原钛

白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的

《

托管协议

》。

即继续委

托公司现托管方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

五

、

本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在在嘉峪

关市新华南路

1169

号国泰大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

，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发布的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

号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

公司和管理人将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

六

、

截止

2012

年

3

月

16

日

，

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169

家

，

170

笔

，

申报债权

总额为人民币

（

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

341,276,529.76

元

。

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

认

159

笔

，

确认债权总额

321,150,577.54

元

；

不予确认的

9

笔

。

此外

，

因涉及诉讼等

原因暂缓确认的债权

1

笔

。

其余债权正在审查确认过程中

。

另外

，

有三家债权人

申报了取回权

。

七

、

原定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

一次出资人组会议

，

因相关事宜正在积极磋商之中

，

不能如期召开

，

2012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发出了

《

关于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

》

和

《

关于

重整案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

》，

嘉峪关法院决定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

，

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发布的

2012-18

及

2012-19

号公告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重整期间

，

本公司存在因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

整计划未获通过等

）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根据

《

上市规则

》

14.3.1

的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本公司将根据

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特此公告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2-006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

00

时

2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3

、

召开地点

：

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

（

怀化市迎丰西路

148

号

）

4

、

召集人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6

、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

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邹棒

、

李

杏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643,68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64,480,000

股的

41.7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累计投票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

并形成

以下决议

：

1

、《

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两位董事

（

增补

）

候选人的议案

》。

（

1

）《

关于补选曾世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8,643,680

票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投

票表决结果

，

曾世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2

）《

关于补选雷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8,643,680

票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投

票表决结果

，

雷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邹棒

、

李杏红

结论性意见

：

"

本律师认为

：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

六

、

备查文件

1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3月16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

委托

，

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

"

），

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

：

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

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

、

完整

、

可靠

。

为出具法律意见

，

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

1

、

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和巨潮咨询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2

、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

、

身份证明文件等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第五条规

定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经查验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00

在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如期召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

本律

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2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名

，

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

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

所持股份总数

68,643,68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164,480,000.00

股的

41.73％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题进行了审议

，

采用累积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进行了计票

、

监

票

，

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律师认为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

本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

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

，

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

，

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荣

律 师：李杏红

邹棒

2012年3月16日


